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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讲的是气候多样化地区的别致景观，但如果出现在税收执法服务中就会给纳税人带来困扰。群众办事往往害怕没有统一标准，一人一说法，一地一个样，管理服务随意，让人无所适从。
2015年，国家税务总局持续加强“规范税务”建设，制定和完善服务管理操作规范，推进基层政府服务管理公开，完善社会评价和内部问责机制，努力实现服务一把尺子、征管一个标准，税收工作逐步步入规范化、标准化、法治化轨道，让纳税人好办事、快办事。

前后衔接：避免纳税服务和税收管理顾此失彼
2015年，国家税务总局将自2014年10月1日试行的《全国县级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范（1.0版）》，升级到《全国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范（2.0版）》并从3月1日起执行，随后出台实施《全国税务机关出口退（免）税管理工作规范（1.0版）》和《全国税收征管规范（1.0版）》，这三者是什么关系？

“税收征管和纳税服务是税务部门的核心业务，税收征管是基础，决定着纳税服务的方向，纳税服务能促进税收征管，两个规范都是为了建立标准化机制，‘最大限度便利纳税人，最大限度规范税务人’。”长期深耕基层的重庆市巴南区国税局李家沱第一税务所所长晏祥川如此理解。

“纳税服务规范与税收征管规范内容全面衔接，191个专门税收业务事项完全对应，1942项纳税人报送资料全覆盖，全部事项办结时限完全一致，都以‘服务税户’为向导，统一了办税事项实体性和程序性要求，前后台业务一条龙贯通、全闭环衔接。”北京市大兴区地税局分管纳税服务工作的副局长翁筱玲认真做了研究比较。

列明清单：所有办税事项、流程、资料一目了然
以往从全国层面看，由于缺乏统一的纳税服务、税收征管标准和畅通的运行机制，加上开放发展不均衡、干部理解不一致，纳税人办税路数不清，要反复折腾，甚至“提着猪头找不到庙门”，连交税都交不出去。

按照国务院推进基层政府管理服务公开工作的要求，纳税服务规范和税收征管规范通过清单式列举、标准化描述等“深耕细作”，让涉税业务有本“明白账”，让办税流程有张“路线图”，让办税资料有个“清白底”。

针对办税事项不清的问题，纳税服务规范明确服务事项236个、服务规范1372条，征管规范涵盖税收征管11大类152小类612个具体事项和1087张表证单书。两个规范涵盖税务登记、认定管理、申报纳税、税收优惠、税额确认、税款追征、税务检查、违法处置、争议处理、凭证管理、信息披露等税收服务管理的全程。

针对业务流程不清楚的问题，两个规范应用流程图展示具体业务，体现业务逻辑，表现完整的处理过程，重点反映必须经过的环节和如何流转。

针对办税资料不清楚的问题，两个规范描述了办理该项具体税收业务时，需要提供或报送的资料，对于多种情形下需要报送不同资料的，注明具体的报送条件，并大幅减少了表证单书等资料。

统规立矩：管理执法减“弹性”，行政处罚定“刻度”
长春市有家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因会计交替，连续2个月未申报纳税，且有一个月逾期31天，被认为“有其他严重情节”，拟处以3000元罚款，公司韩会计不服。后来走访了解到，全市无论国税还是地税、无论城区还是县市区，针对这个行为都会罚这么多，最后该公司口服心服地认罚。

税收征管规范和纳税服务规范的实施，统一了不同地域、不同操作人员的征管服务事项。

“弹簧秤”变成“刻度尺”，实现了“天下大同”，让全国纳税人享受公平公正的待遇。

让人耳目一新的是，税收征管规范全面梳理了所有征管具体业务事项，详细规定了每一个业务事项的流程、环节、操作，并明确了税收管理行政行为标准，压缩自由裁量的空间，限定税收行政行为的随意性，有效防止权力寻租。

税务案件办理结果，往往影响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在办案中“厚此薄彼”，将会削弱人们的“法治信仰”。河南省国税局、地税局借鉴法院审判经验，统一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实现“同案同罚”。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国税局约束和规范行政裁量权，实现“同案同办”，对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基本相同的税收违法行为，给予基本相同的处理，让纳税人从每一个涉税个案中感受到公平公正。

依规合范：手握权力不“任性”，照章办事有“底气”
“税收征管规范像‘新华字典’，事项类别、业务概述、业务流程、资料处理、办理规范、创新处理清清楚楚，‘按图索骥’就能办理，连刚上班的90后都对做好前台服务信心满满的了！”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国税局永昌路办税服务厅副主任周瑾说。

以办理个体经营税务登记为例，《税收征管规范》规定，办税服务员接到纳税人申请后，按提供的资料确定是否受理，如果受理就按流程内部流转，发税务登记证给纳税人，然后在计算机操作系统补充信息采集并存档。不受理就告诉对方需补正资料或不予受理的原因。

供职于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地税局稽查局的任杰认为：“现在政策变化很快，有时候稽查评估办税服务人员吃不准，工作难免出现失误和瑕疵，《税收征管规范》将事项细化后，按规范办绝对不错，尤其是对风险点的提醒，避免了税务人员犯错，它既是‘紧箍咒’，又是‘护身符’。”

“税收系列规范进一步厘清了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法律责任，是谁办的手续就应该谁去办，而不能越俎代庖。”湖南省地税局纳税服务处处长莫曲波举例：以往税管员办理税务登记注销图省事，自作主张“代替”纳税人完成注销前的清算申报等事项，淡化了税务管理，存在极大的法律风险。

以往假冒或借用他人营业执照复印然后申办税务登记证，骗取补贴补偿费的现象并不鲜见，核查营业执照原件极为重要。有位纳税人到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国税局办税务登记证，听说要核对营业执照原件火冒三丈，说别处只要复印件，为什么襄州区国税局另搞一套？办税服务厅主任宋晓俊翻出《税收征管规范》，找到税务登记章节给纳税人看，误会顿时烟消云散。


